
2023年沈从文的墓志铭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
(实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一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十九世纪法国。《欧也
妮葛朗台》的故事没有骇人听闻的事件，没有丝毫传奇色彩。
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主宰一切的是金钱，葛朗台老头的形象
便体现了金钱的主宰力量。

其中塑造的葡萄园主葛朗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吝啬鬼。在
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亲情，友情，只有金钱。甚至因为，
欧也妮花了属于她自己的钱，也要让她喝凉水，吃面包度日
很久。就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也不忘盯着他所有的财产。
都开始举行葬礼了，当金耶稣靠近他时，还起来抱住，不忘
嘱咐他女儿向他报账。

欧也妮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同时，她也是一个，拥有这悲
惨命运的人。吝啬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压迫着她，体贴的母
亲也去世了，在不恰当的时候爱上了破产的堂弟——夏尔，
并且等了他七年，还是被他抛弃了。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
丈夫在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成了一个可怜的寡妇。

全文以欧也妮的婚事为线索，以大量笔墨描绘金钱的威力，
画龙点睛的一笔却是指出金钱拜物教的荒谬，指出金钱固然
给人带来权势，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至少，在人类的感情
领域，金钱是无能为力的。葛朗太称雄一世，积累了万贯家



财，一文也带不进坟墓，除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可以说一
无所获。在巴尔扎克看来，葛朗台的聚敛癖，是当代社会的
一种情欲。向欧也妮这类心地单纯的姑娘，金钱与她既不是
一种需要，也不是一种慰藉，只有人性已经异化，完全为贪
欲所支配的人，才会将金钱视为人生的最高需要。

葛朗台老头的吝啬和对金钱的痴狂，在书中随处可见：“至
于仆人拿侬，一年的工薪只有60法郎，她在葛朗台家辛勤劳
作了30年，只是在第20xx年上，葛朗台才痛下决心赏了她一
只旧表，那是她到手的唯一礼物。可怜的拿侬老是赤着脚，
穿着破衣衫，睡在过道底下的一个昏暗的小房间。”看
在20xx年工作的份上才忍痛割爱，作出决心，好象是件要他
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决定——送拿侬一只旧表。除
了这些葛朗台还对自己的亲人吝啬：“尽管葛朗台家财万贯，
然而他的开销却很节省。他从来不卖肉、蔬菜和水果，这些
都由佃户替他送进柴房。他什么都节约，连动作在内。每顿
吃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总是亲自定量分发;每年十一月
初一堂屋里才生火，到3月31日就得熄火，不管春寒和秋凉;
他给妻子的零用钱每次不超过6法郎;多年来给女儿陪嫁的压
箱钱总共只有五六百法郎;”“不觉新年到了，葛朗台照例要
女儿把她的全部金币拿出来欣赏一番，欧也妮只好说金币没
有了。父亲一听，火冒三丈，猜到她已把金币送给了查理，
大骂女，并决定把她关进房里，只给冷水和面包。”这时的
葛朗台知到女儿将自己的金币送给查理，他爱钱如命的本质
战胜了亲情，将自己竟有的女儿送进了阁楼，让她在那过着
生不如死的生活。“1820xx年10月，葛朗台太太平静地死去。
太太尸骨未寒，葛朗台便请来克罗旭要欧也妮在财产文契上
签字，放弃登记，全部财产归父亲管理，女儿只保留虚有权，
欧也妮一点也不明白，就在文契上签了字，父亲这才放了心。
”自己的妻子还才安息，他却为了遗产到处奔波。“晚上，
葛朗台来到太太房间，正巧碰上母女俩在看查理母亲的肖像，
葛朗台一见金匣，就像一只老虎扑向一个睡着的婴儿一样抱
住不放。”贪婪、狡黠、吝啬，金钱是他唯一崇拜的上帝的



品质在此表显得无疑。与父亲相比欧也妮表现得十分慈爱，
善良。办了不少公益事业：建了1所养老院、8处教会小学和
一所图书馆。

书中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个性，但是从他们身上也可以找到
当时社会的影子。贵族阶级日趋衰落，“一切封建的、宗法
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全都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飞扬跋扈
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金钱势力。以及
柔弱的妇女，她们安于现状。

读完此书我不得不感叹资本家的发家史，是一本糅合着血泪
的屈辱史。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二

沈从文的《边城》中所描绘的茶峒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山
清水秀，美不胜收。在这样一个唯美的地方，一切都很淳朴，
生活淳朴，风俗淳朴，以至于连爱情也很淳朴。茶峒边白塔
下有一家人——一位摆渡老人，老人的孙女翠翠和一只黄狗。
一年端午节，翠翠和祖父走散，却碰巧得到船总的二老傩送
的帮助，回家，那一刻，他俩情窦初开。谁知大老天保也喜
欢上翠翠，但是天保最后成全傩送自己外出闯滩，却不幸遇
难，二老也因此离开翠翠，而老船夫也因担心翠翠的婚事而
在一个雷雨天溘然离去。一切都没，但那段凄美的爱情却在
读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边城》虽是一个悲剧，但是二老为翠翠唱情歌的那段故事
却是无比美好。没错，走车路看似平坦，但是怎么能和马路
的浪漫相比呢？整个故事，妙就妙在这条弯弯曲曲的马路，
是最淳朴的爱，而真正牵动翠翠的心的，也正是这种淳朴浪
漫的爱情。这段故事，也正诠释少男少女之间的感情。

但是，在整个爱情中，翠翠似乎起主导作用，翠翠喜欢二老，
这点翠翠自己也一定清楚。而二老也喜欢翠翠，这原本是一



拍即合的事，但是翠翠却太过羞涩，甚至连一句“愿意”也
不肯说，这么一个悲剧，也可以说是翠翠一手造成的。羞涩
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面对这种事时有时真应该果断一点，
因为在面对朴实而单纯的人时，过分的羞涩也许比什么都可
怕。

不过，在小说最后，也不乏有希望存在，正如书中所写“也许
‘明天’会来”。“明天”是多久呢，虽然无法知晓，但翠
翠的路还很长，也许真能“等”到也说不定。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三

《沈从文自传》通过叙述描写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使我对湘西
那个远离喧嚣远离繁杂的地方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对沈
从文先生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厚的感悟。

湘西是个民风淳朴介于自然与空灵间的美丽的地方。看沈从
文先生的自传我的感触挺深的，觉得看他的文章就像是在一
口古朴的井里取水一样，清清淡淡甜甜，没有可以雕饰的华
丽的辞藻，平平淡朴实的语言用心的勾勒着湘西边城这个美
丽的地方。他的文字就像温润的甘泉，自然流淌没有波澜，
但是每一股清流都缓缓流淌入人心肺。那美丽的地方那淳朴
的人们一直都向一幅不可触及的画在我的脑中出现。

边城的宁静让我沉浸，那悠长悠长的古韵让我不觉去领略和
感受。沈从文先生的童年快乐无忧，他在湘西这个地方度过
了自己美好的童年。“除此以外路上无处不是莓类同野生的
樱桃，大道旁边无处不是甜滋滋的枇杷，无处不可得到充饥
果腹的山果野莓。口渴时无处不是可以低头下去喝的泉水。
至于茶油树上长的茶青，则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意采吃，不犯
任何忌讳。即或者任何东西都没得吃，我们还是依然十分高
兴。”

说真的，我很羡慕沈先生，因为他们过的很快乐，就算在别



人看来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沈从文先生喜欢下雨天，因为可
以不要穿鞋子，走路时专门走水坑，看到河里有人在捞东西，
他也要停下来看好一会，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巷子里跟人
打架，总之，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我从来没想过，沈
先生的童年会是如此，总觉得他应该跟其他人一样从小就是
一个佼佼者，而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孩子。

边城的宁静中却暗涌着最黑暗却又无可奈何的因素，落后的
思想对生命的无视、无一不刺激着我们的内心。人总是矛盾
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
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
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
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
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
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
矛盾。

有人说，沈先生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甚
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
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
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
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

不管他人如何评价，我只想认为沈先生的童年经历是我们心
向往之的，他后来的人生之路也是他自己努力得到的。永远
都应得到尊重。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四

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在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童年，最能影响
一生的记忆也在童年。读完了《沈从文的自传》后，我明白
了这几点。

最先接触到沈从文是在他的《边城》里。“翠翠渡船、傩送



唱歌”这些构成了一个淳朴、真实、自然的湘西。读了他的
《沈从文自传》后才知道，沈从文笔下、书中一个个淳朴的
农民、一段段真实的故事、一首首迷人的山歌，都离不开
他“放荡而诡诈”的童年。

在《沈从文自传》中，他的记忆、他独特的童年，在我看来
他的童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放荡不羁。

在沈从文的童年里，逃学是必修之课。“当我学会了用自己
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他便肆无忌惮
地开始逃学越是受到家庭的牵制，越是想要逃学，“去认识
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那时的沈从文是一个不
受任何约束的孩子，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于是，
他逃学“看人做香、下棋、大拳”，甚至还有“相骂”，逃
学被发现后被转入离家更远的地方，这恰恰入了他的心愿。
因为现下的他不用故意绕道上学，一路上照样可以看到许多
有趣味的地方。有“带着极大眼镜磨针的老人、一起做三的
学徒、腆这个大二黑的肚皮的皮匠、揣在凹形石辗上强壮的
苗人。”还有“小腰白痴头戴头帕的苗妇人、扎冥器出租花
轿的铺子”等等新鲜真实得农民生活，在这些所见的事物中，
他懂得了很多，也为以后沈从文写乡土小说打下了基础。

现在，众多的人看来，要想学知识就在学校努力读书。我这
种观点放在沈从文身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向往自由的他喜欢
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
上要多十倍”在校外，他接触大自然“辨别各种禾苗、认识
各种害虫，”父母总认为这是调皮。对。他的确调皮，但因
为他的放荡不羁，他的诡诈，他才与大自然如此之近的接触，
才能受到大自然的触发，也才能让这个童年影响了他的写作。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五

前年冬天一个阴冷的午后，意外碰到张新颖，问他最近忙什
么，他自嘲地说：“唉，我现在就一天到晚赶那本沈从



文，”我惊奇地睃他一眼，说：“沈从文，挺好的。”没想
到他立刻抬起头，眼睛里放出光来：“沈从文——是最好
的!”

一年后读到他的《沈从文精读》，读着读着，心里慢慢被感
动的细浪扑打，似乎懂得了当时他眼睛里的热情，知道他用
怎样的力把他认为的“最好”表达清楚，还有，在这“表
达”中，他又让自己获得了一个怎样的发展。

好在哪里?请允许我当一回文抄公吧：

比如讲大家熟知的《边城》：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个比“人的世界”大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
会、默认和领受……

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
笑”面容，担当了什么?

比人的世界大的那个世界，

接下来看张新颖怎么谈人们不那么熟悉，或者熟悉但理解起
来也并不容易的《从文自传》：

五四以来都有一个“启蒙-觉醒”的过程，觉醒之后他发现了
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是先有一个新理论，然后
才产生出来。他这个自我建立的基础很难说是在自己身上，
而是建立在一种理论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如果把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况和沈从文去比的话，沈从文这个
发现自我就非常有意思。张文江老师讲《庄子·寓言篇》讲
到人要“得其自”，也就是发现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事
先预设好的，那个方式是要“沿路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



我觉得“沿路”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从文自传》就是讲的
一个“得其自”的过程，叙述自己生命来路，由这样的来路
找到和确立一个这样的自我。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六

我想在湘西沈从文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是我国近代
著名的作家，他的《边城》让世人知道了湘西，而《沈从文
自传》让我了解了在湘西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沈从文。

用现在老师们的话来说沈从文小的时候就是个典型的坏学生。
上私塾逃学是家常便饭，后来父母给他换到了远一点的学校，
去学校的路上，他拐着弯儿走很多远路，就是为了看路上的
光景。铁匠铺打铁的，杀牛的，织竹篮子的，只要有人的地
方，他都要停下看一看，甚至路过牢狱处，从杀人的地方走
过去，要是看到没有收的尸体，他都要捡起石头来砸一下或
者用木棍子去戳几下。他喜欢下雨天，因为可以不穿鞋子，
走路时专门走水坑，看到河里有人捞东西，他也要停下看好
一会儿，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巷子里跟人打架……总之，
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这时候的他过得很快乐。而不是
像现在的孩子每天就是上课，好不容易有个周末还得上各种
辅导班，没有了一点孩子应有的活泼与朝气，在这一点上现
代的孩子是多么悲哀的。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凤凰，沱江陪伴着他成长，这也养成了他
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情节。沈从文特别喜欢下雨喜欢，因为一
到下雨的时候他便可以不穿鞋子，光着脚跑到河边，水池里
去玩耍。而且在雨天走在路上他还会专门去踩水坑。他不光
喜欢水，而且喜欢和水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次沈从文
看到有人在河里捞东西，他便坐在河边看了好久。正是出于
对水的这种喜欢，也使得沈从文的性格像水一样，看似温柔，
却力道内存。

我不知道当时的湘西是怎样一个闭塞的地方，导致那里的孩



子竟然喜欢看看头，面对四百多个被砍的头和耳朵竟然会觉
得新鲜刺激，在这些孩子中沈从文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人命
贱如草莽，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后来的军旅生活中才
会更坚强吧。军队的生活是那么的苦可他却说：“我们虽各
在收入最少的卑微位置上做事，却生活得十分健康。有时即
或胡闹，把所有点点钱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生
活也仍是健康的。”虽然很累很苦却依然健康的活着，这里
让我看到了他的坚强与乐观。

沈从文——一个生活在水边的孩子，一个拥有水一样性格的
湘西汉子。

我读得似乎挺津津有味，连自己都觉着别扭，。无他，这自
传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草菅人命”，残酷兼血腥！不明
白民初的湘西，不懂那时那个地方是何等的闭塞？致使那
里......

自从我看了他的《边城》，我爱上了那个民风淳朴的小镇，
也了解了我所在的这个美丽的地方，。现在我有看沈从文先
生的自传，感触挺深的。觉得他的文章，就像一口井取
水......

《沈从文自传》是1995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
是沈从文。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了“范文”，希望能帮助到
您。范文（1）沈作传世今尚在，从始......

《沈从文自传》是他的散文体自传，记叙了他二十年前的经
历，即他离开湘西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了
“”，希望能帮助到您。（1）一条......

《沈从文自传》是他的散文体自传，记叙了他二十年前的经
历，即他离开湘西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了
“”，希望能帮助到您。沈从文......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七

闲暇之余，到图书馆无意看到了《沈从文散文集》翻开便看
到了目录上的《从文自传，心想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到底有
过什么经历，使他的文章别具一格。

看过后，这篇文章总的是说他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使如何
由一个乡下孩子走向自己成功的殿堂，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
梦想。我最深的感受有以下几点1。湘西这块地方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养育着湘西儿女，这里的人们淳朴，简单，古老，
好斗又有点嗜血。我想正是这些人才对日后从文先生的创作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小时候的沈从文先生性格放荡不羁，
喜欢自由，不习惯拘束的生活，因此总是逃课，在读小书的
时候又读大书。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想正是这种性格才使
他敢于只身闯北京，打下自己的一片的天空。3。多年的从军
生涯对他影响深远，他年少时光差不多都在军队度过，此期
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到了在家乡接触不到的新事物新思想，
使他由一个带着封建思想，旧官僚式的军人渐渐蜕变为一个
新式人物。而且这段经历也是其日后创作的一个很好的素材
库。4。只身去北京闯荡的那份勇气很是让我佩服。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且语言朴素，就如谈话
那般娓娓道来，但里面一些看似简单朴实的句子却意蕴丰富。
如“我的心总得为一种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
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
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话上学来。”不像某些诗人那般深奥，
就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诉说他对新事物的渴望与追求，确实
是这样，智慧的得到应不仅仅局限书本知识，而更多的是来
自于书本以外的东西。书本以外的东西是一个万花筒，需要
我们去认识，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的古训在当今已不适用了。另“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
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
的图画”在从文先生幼小心灵深处，革命并没有让从文先生
受到多少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给他印象深刻的只是对手



无寸铁的农民的屠杀，而人们竟糊里糊涂被杀了，却通过抽
签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却完全不知反抗。这是一个民
族麻木愚昧，无知的缩影。其次也说明革命与人民脱节，并
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拥护。注定这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看了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拓展了我对人对事对人生看法的
视野。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明箭易挡暗箭难防”。那
古代王者为获中原之地，尔虞我诈，到头来却是“古来征战
几人回”，还不是弄得遍体鳞伤，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倒
是这边陲之地的人民潇洒自如的生活，“不喜欢就光明正大
的打一场，却从不搞什么暗杀”。他们固然不能像君王那样
纵横驰骋，但也在自己的桃花源上快乐的生活，悄悄地淡出
时间的舞台，正如他们轻轻来一样。做人就应该这般光明正
大，才能很好的被这个世界所容纳，方能善始善终。我想当
今社会所存在的那些信用危机，或因抑郁而自杀的问题，难
道不是光明正大做人丢失的一种体现吗?人们习惯于尔虞我诈，
为一己之利而致他人于不顾，耍阴招，其实到头来伤害的还
是自己。其次，当心中有理想就应该去实现，就如从文先生
北上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般，即使乞讨也不放弃。理想目标是
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一旦支柱倒，人生便也无趣。因此目前
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顽强的坚持下去。再次，我认为
我太死板，很注重书本知识，对外界不是一个有心人，这种
弊端所带来的害处自己尝试过多次。就如沈从文先生所言在
读小书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这本大书，方能在自己的人生
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回首人生时，快乐多于悲伤，理性多于
冲动，淡定多于急躁。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八

美丽的山城，有一只渡船晃悠悠的前行着，那是翠翠。

“父母”，翠翠是没有的，但是上天眷顾每一个人，她得到
了爷爷无微不至的呵护，已然成了一个乐天单纯的女孩。



可是，女儿家长大了，心事就多了。

与傩送的一面之缘让翠翠对爱情有了朦胧的期待。就这样，
怀着那份淡淡的好感走过了两个四季。可谁又知晓，这只是
等待的开始。

月色溶溶，白了山城，凉了人心。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早已苍
茫了心中的期许，翠翠就选择了这样等下去，一如既往的等
下去。

文档为doc格式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九

沈从文小的时候特别顽劣。上私塾逃学是家常便饭，后来父
母给他换到了远一点的学校，去学校的路上，他拐着弯儿走
很多远路，就是为了看路上的光景。铁匠铺打铁的，杀牛的，
织竹篮子的，只要有人的地方，他都要停下看一看，甚至路
过牢狱处，从杀人的地方走过去，要是看到没有收的尸体，
他都要捡起石头来砸一下或者用木棍子去戳几下。他喜欢下
雨天，因为可以不穿鞋子，走路时专门走水坑，看到河里有
人捞东西，他也要停下看好一会儿，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
巷子里跟人打架……总之，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

很羡慕他每天不学习，逮到机会就去野外玩。他跟伙伴们出
去，有时能逛一大天，身无分文，却饿不着。看看他们是如
何过的吧：“间或谁一个人身上有一两枚铜元，就到卖狗肉
摊边去割一块狗肉，蘸些盐水，平均分来吃。或者无意中谁
一个在人丛中碰着了一位亲长，被问到：‘吃过点心吗?’大
家正饿着，互相望了一会儿，羞羞怯怯的一笑。那人知道情
形了，便说：‘这成吗?不喝一杯还算赶场吗?’到后自然就
被拉到狗肉摊边去，切一斤两斤肥狗肉，分割成几大块，各
人来那么一块，蘸了盐水往嘴上送。机会不好不曾碰到这么
一个慷慨的亲戚，我们也依然不会瘪了肚皮回家。沿路有无



数人家的桃树、李树，果实全把树枝压得弯弯的，等待我们
去为它们减除一分负担，还有多少黄泥田里，红萝卜大得如
小猪头，没有我们去吃它，赞美他，便始终委屈在那深土里!
除此以外路边上无处不是莓类同野生樱桃，大道旁无处不是
甜滋滋的地枇杷，无处不可得到充饥果腹的山果野莓。口渴
时无处不可以随意低下头去喝水。至于茶油树上长的茶莓，
则长年四季都可以随意采吃，不犯任何忌讳。即或任何东西
没得吃，我们还是依然十分高兴。就为的是乡场中那一派空
气，一阵声音，一分颜色，以及在每一处每一项生意人身上
发出那一股不同臭味，就够使我们觉得满意!我们用各样器官
能吃了那么多东西，即使不再用口来吃喝，也很够了。”

沈从文小的时候还学会了掷骰子赌钱，他经常用母亲让他买
菜的钱在大街上跟乞丐们赌，赌赢了，把钱买了吃的分给伙
伴们，输了，没钱买菜，或者少买了菜，回家便免不了一顿
臭揍。家中人觉得他给家人丢了颜面，因此在亲戚中他的地
位似乎就低了些。可他全然不顾，而且从那里学了许多下流
野话，和赌博术语，他从没后悔难过，他自己说，“只是当
十五年后，我能够用我各方面的经验写点故事时，这些粗话
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
”看看也确实如此，如果非他亲身经历过，见过，听过，不
会把文章内容、人物风景写得那么贴切自然，栩栩如生。

沈从文年少直到青年时读书都很少，小时候在外面野，大点
了进了军队，成天跟着队伍跑，见过各色各样的人，社会这
本大书所教给他的，远远超过他在学校所学，他以后的成就
也得意于这本大书。现在想想我们老师说的那话真是有道理：
见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确如此，见多了，经历多了，明白
领会的多了，人的思想也会跟着变，这些见识和思想对日后
自己的发展不是毫无用处的。

沈从文的墓志铭篇十

看了沈从文的童年生活不免为现在的孩子而惋惜啊!几乎在孩



子刚出生甚至是未出生，父母就已为孩子铺好了道路。忙于
挣钱的父母把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送去幼儿园，托儿所。甚
至可笑的是有传言说孩子没有幼儿园的毕业证书不让孩子上
学。稍微大一点，有能力的家长就让孩子上特长班，学跳舞，
学画画。小小的年纪就肩负起父母的使命，甚至许多孩子的
记忆里只有学习而没有丰富的”玩“的记忆。最可怕的是高
中，学生的生活单调又乏味，每天五点起床，凌晨睡觉，生
活范围也仅是”教室，寝室，食堂“这样单调的三点一线的
生活。更有趣的是学生不敢在教室里大张旗鼓的看小说，杂
志，就趁上厕所的室猛蹬一下，出来时一个个都一瘸一拐的。

不过我还甚是有幸，生活在九十年代的湘西的一个边远的山
村。那里现代化程度低，现代化的步伐也比其他地区慢半拍。
我生活之地离边城不远，人们的生活差不多，在我的记忆中
还是能找到沈从文笔下湘西的风貌。腊月时，几家人相邀一
起大粑粑。年轻有力的两人对站着用木锤使劲的锤石槽里的
糯米，一群妇女手里擦满黄油吧糯米挤成圆团，摆在木板上，
摆满了一声令下，所有孩子就跳上木板死劲的踩，直到压扁
为止。

家中有个弟弟，看了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总免不了想起他。只
是我那弟弟最终随波逐流，初中没毕业就成了无业游民。在
我那家乡，如同弟弟经历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也打架，
也泅水，也偷别人家的桃儿，梨儿，逃课对他们来说更是家
常便饭，染上赌博的恶习也不少。又一次，我和母亲在田里
种菜，由于是秋收不久，田里空荡荡的。几个初中生躲在稻
草堆里赌博，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上学的日子。当时母亲就
取笑道：”他们那也是读书?万一输掉了这一星期该怎么
过?“我只是笑，”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那是你儿子一学期在
外面佘那么多账了吧!那也没什么，一代文人沈从文小时候也
拿他家买菜的钱赌过博。“只是他们现在还不知且不觉，而
沈从文却是先知而先觉。有时在想：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吗?却不料养的人却是千差万别。



过着沈从文童年般的生活，而沈从文却走出了湘西，走进了
中国文坛，并且成为中国文坛一颗耀眼之星。沈从文一路走
过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处处做个有心人。小小年纪就充满
疑问!并且自己去寻找答解，清醒的意识到”我知道的太多!
所以知道的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
处去看，各处去听!还是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
味，屠夫身上的气味!烧碗处的土窖湘雨以后发出的气味!要
我说出虽当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

对于喜欢逃课的学生来说莫过于两种：一种是成绩差的，一
种就是成绩好的。如沈从文所说：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
了，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
那些人!在他们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

“沿路有无数人家的桃树，柳树，果实全把树枝压的弯弯的!
等到待我们为他们减除一份负担，还有多少黄泥田里，红萝
卜大得如小猪头，没有我们吃它，赞美它，便始终委屈在那
深埋。”偷东西本是一件可耻的事，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连
偷东西都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理所当然。沈从文的童年是许
多人的童年，童年之后，却有着与众人不同的人生道路，生
活总在舍弃与追求中渡过。他舍弃了令他一生回味的“美
好”的童年而迈入新的生活，他舍弃了在军队中的职位而去
追求自己的理想。一路上，为了寻梦，在北大当旁听生?最终
成就了自己。这也许就是他与别人最大的不同。


